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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智慧化工园区适用技术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化工园区规范发展的

指导意见》（工信部原〔2015〕433 号）、《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计划》（安委〔2020〕3 号）文件要求，为化工园区智慧化建设和

管理做好技术支撑，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智慧化工园区适用技术（简称“适用技术”
），是指可运用于化工园区等工业园区和类似场景智慧化建设与管理中

得以成熟应用的相关支撑技术。 

第三条 适用技术的评审认定工作遵循科学、公正、公平、公开原
则。 

第四条 适用技术的认定管理工作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园区委”）负责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园区委每年定期组织适用技术的申报认定工作，并将结果以

“智慧化工园区适用技术目录”的形式予以发布，为化工园区有效开展

智慧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适用技术的申报条件 
（一）对智慧化工园区建设和管理水平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技

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智慧化工园区建设的应用层、平台层、基础层

领域的相关技术。 
（二）相关技术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涉及技术侵权问题。 

（三）在智慧化工园区项目或类似项目（如智慧城市、智慧楼宇

、智慧社区、智能工厂等）中已有成熟应用案例，并提供案例说明。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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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满足申报条件的技术单位均可自愿申报，并按照要求报送申报
材料。 

第八条 认定及公示 

（一）园区委负责受理各单位的申报材料，并对材料内容进行文
件审核。 

（二）根据文件审核结果，园区委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审（如有

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综合评审意见，综合评审合格的技术经报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同意后，将在园区委网站上进行公示，并对

经公示提出异议的技术进行复核。 

第九条 技术目录的发布 
园区委对经文件审核、专家评审、公示、复核的智慧化工园区适

用技术进行审议、批准，并将通过认定的技术以“智慧化工园区适用

技术目录”的形式予以发布。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适用技术的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一条 为促进技术更新，提升智慧化工园区建设管理水平，在

有效期内，企业应持续推进相关技术的改进与提升工作。三年有效期

过后，技术申报单位可按照本办法提出对该技术进行复核评审的申请。 
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所提供的材料应真实、有效，对于采取弄虚作

假等不正当方法列入目录的技术，将予以撤销并通报，三年内不再受

理该单位的申请。 
第十三条 对于已列入目录的适用技术，园区委将通过媒体进行广

泛宣传，并面向全国智慧化工园区试点示范（创建）单位进行推荐。 

第十四条 智慧化工园区适用技术的申报、评审、认定工作不收取
任何费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

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